
芜湖网络文化经营文化许可证申请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产品名称 芜湖网络文化经营文化许可证申请需要提交哪些
材料

公司名称 芜湖江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芜湖市弋江区中央城财富街1号楼910室

联系电话 19942478626 18196506350

产品详情

针对企业类型编辑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
告、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需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网络文化经营文化许可证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

1、申办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书面申请；

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者营业执照和章程；

3、资金来源、数额及其信用证明文件；

4、公司概况：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和身份证明文件；

5、工作场所使用权证明文件；

6、业务发展报告；

7、公司章程，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的有关情况；

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提交有关主管部门前置审
批的审核同意文件；从事经营ICP业务的可行性报告和技术方案；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能力及保障措施
，包括后续资金保障，技术力量保障，商业经营保障，内置管理模式；

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包括网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证明公
司信誉的有关材料；公司对依法经营电信业务的承诺；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办理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均应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1、有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2、有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3、具有合法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来源渠道或互联网文化产品生产能力；

4、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的业务管理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

5、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6、符合文化部关于互联网文化单位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7、根据《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不受理外商投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申请从事互联网
文化活动，允许香港和澳门的服务提供者设立由内地控股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